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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生产方式迈向智能化时代，引发了生产形式、劳动范式与资本形态的深刻

变革，也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时代拷问。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厘清

人工智能本质属性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人工智能对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挑战，重新阐释活劳动

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科学论断，挖掘马克思“一般智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并探讨劳动价值论在人工智

能时代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技术再现，并未改变价值创造的本质规律，

劳动价值论通过理论内涵的时代拓展，仍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可为分析智能时代的经济现象与社会

矛盾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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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opelled the production mode to-
wards an intelligent era, triggering profound changes in production forms, labor paradigms, and 
capital forms, and also posing new era challenges to Marx’s theory of labor value.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larify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ra,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ore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reinterpreting the scientific assertion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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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labor is the sole source of value, explor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general intelli-
gence” theory, and discuss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s a 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 of human intelli-
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changed the essential laws of value creation.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in the era, still has strong practical explan-
atory power and can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weapons for analyzing economic phenomena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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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引发对劳动本质与价值源泉的深刻追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构成新的理论

挑战。学界存在“过时论”、“替代论”等不同回应。本文认为，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直面生产条

件的时代变革，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一场旨在捍卫其科学性并指引智能社会发展的“再认识”。本研究旨

在辨析智能时代价值创造的新形态，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生命力，并为其时代化发展探索方向，从而

为构建合理的智能社会生产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涵溯源 

(一) 劳动二重性与价值本质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劳动

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同时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双重

属性：具体劳动是具有特定目的、劳动对象、工具和方法的有用劳动，其作用是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是抽离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是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其凝结形成商品

的价值。 
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的体现。马克

思明确强调，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价值增殖的唯一

推动力”。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只能在活劳动的作用下转移其原有价值，而不能

创造新价值。这一论断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本质规律，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1]。 
(二) 价值量的决定与价值实现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

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

少，商品价值量越低，反之则越高。 
价值实现则是商品生产者通过交换将商品的价值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受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等因素

影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实现过程伴随着剩余价值的分割，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

家等不同资本所有者通过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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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般智力”理论的前瞻性蕴含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一般智力”概念，将其定义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积累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的总和。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般智力将逐渐从直接劳动过

程中分离出来，成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独立力量。这一理论前瞻性地预见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

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与劳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钥匙。 
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的发展是人类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但其本身并非价值创造的主体，

而是通过融入活劳动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价值量的决定。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认识人工智

能的本质属性与作用机制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 价值创造主体的模糊化挑战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主体呈现多元化表象，模糊了价值创造的真正主体。在

无人工厂中，机器人、智能设备在算法的控制下完成原材料加工、产品组装等全流程生产，人类劳动者

似乎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导致部分人产生“人工智能创造价值”的错误认知。这种认知混淆了价值

创造的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将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等同于社会历史形式，忽视了人工智能背后人类劳

动的支撑作用[3]。 
同时，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式。用户在使用智能平台时产生的数据流、

消费记录等信息被平台企业无偿占有并转化为商业价值，而用户的这部分劳动往往未被纳入传统劳动范

畴，导致价值创造主体的认定更加复杂。有观点据此认为，数据、算法等非劳动要素成为价值创造的核

心，动摇了活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 
(二) 价值度量标准的适用性挑战 
传统劳动价值论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量的度量标准，这一标准建立在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

的基础上，劳动过程具有明确的时间性与可计量性。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形态逐渐从体力劳动、物

质劳动向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转变，大量劳动过程呈现出无形化、碎片化特征。例如，人工智能算法

的研发过程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其劳动耗费难以用传统的时间标准进行精确计量。 
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单位商品的生产时间大幅缩短，甚至出现“零

时间生产”的表象。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方式似乎难以适应智能生产的新特点，

引发了人们对价值度量标准适用性的质疑。同时，数字产品的复制成本极低，其价值实现过程突破了传

统商品的时空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度量的难度。 
(三) 劳动形态变革的适应性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劳动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体系面临适应性挑战。从劳动

类型来看，重复性、规律性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创造性、情感性、决策性的劳

动成为主导，非物质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占比大幅提升。这些新型劳动形式与传统物质劳动存在显著

差异，其价值创造机制尚未被传统劳动价值论充分涵盖。 
从劳动主体来看，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导致就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特征，中等学历劳动者从事

的标准化工作受冲击最为明显，而高技能人才与低技能服务从业者的需求相对稳定。这种就业结构的变

化引发了技术性失业问题，部分人将其归咎于劳动价值论的滞后性，认为该理论无法应对智能时代的劳

动力市场变化。此外，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的出现，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更加复杂，

进一步挑战了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框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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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回应 

(一) 人工智能的本质：人类劳动的延伸与异化形式 
要回应人工智能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首先需要明确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

技术再现，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其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意识和劳动能力。无论是人工智能算法的研

发、智能设备的制造，还是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运行、维护与优化，都离不开人类劳动的参与。例如，无人

工厂中的智能机器人需要人类劳动者进行程序设计、调试、维修等工作，这些劳动构成了智能生产过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5]。 
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体现了劳动的异化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工智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

具，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资本通过占有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加剧了贫富差

距。但这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的应用

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解放了人类劳动，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所追求的人的解放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 
(二) 坚守活劳动的价值源泉地位 
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活劳动始终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核心论断可通过与西方学者理论对话

得以印证深化。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等著作中提出“非物质劳动”理论，将知识、情感等生产活动纳

入劳动范畴，指出其自主性、合作性特征及突破资本管控增殖价值的可能，揭示了智能时代劳动形态新

变化，具理论启示意义。但二人过度强调非物质劳动自主性，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其被资本异化的

现实——平台资本借算法管控、数据占有，将用户情感与知识劳动转化为无偿剩余价值，反倒印证了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资本剥削本质的分析，并未否定活劳动的价值源泉地位。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

劳动理论更贴近马克思主义立场，他明确界定数字劳动为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商品生产劳动，强调其本质

是人类脑力与体力的耗费，价值创造遵循劳动价值论原理，同时批判平台资本无偿占有数字劳动剩余价

值，指出数据价值源于劳动凝结而非自身独立价值。但该理论存在局限，缺乏对数字劳动价值量的系统

度量分析，未能结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构建完整评价框架。 
综上，继承福克斯理论合理内核、批判哈特与奈格里理论空想性可知，智能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数

字劳动本质是活劳动的新型形态，价值创造以人类劳动耗费为基础，数据、算法等要素无法脱离活劳动

独立创造价值，平台资本的剥削更凸显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6]。 
(三) 技术维度、社会维度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度量的挑战，需明确：技术与社会维度无法直接还原为传统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纳入二者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修正，而非单纯拓展，其核心是坚守活劳动价值源泉论，适

配智能时代劳动形态。传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聚焦物质生产的直接时间耗费，而智能时代价值创造涵盖

技术研发、数据处理等多重环节，双维度正是这些新型环节的理论提炼。 
技术维度核心是劳动复杂程度与效率效应，需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涵扩容度量：一方面，算法

研发等技术劳动属复杂劳动，其价值量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换算比例由社会平均技术熟练程度决定，本

质是对“劳动熟练程度”内涵的时代修正；另一方面，技术提升生产率并未否定该时间标准，而是将其

构成拓展为“直接生产时间 + 技术研发分摊时间”，智能设备价值通过折旧转移，折旧额本质是技术劳

动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7]。 
社会维度侧重劳动协作属性与贡献度，需融入度量框架：数字劳动的碎片化特征依赖社会协作，个

体劳动经平均化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用户数据劳动与平台整合劳动共同构成数据产品的价值耗

时。同时，劳动社会贡献度通过界定社会正常生产条件，间接影响该时间形成，使价值度量兼顾劳动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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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社会效用，修正了传统纯粹时间度量的局限。 
综上，双维度纳入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向“时间 + 技术 + 社会”复合维度，既坚守活劳动核心

原理，又破解传统理论对新型劳动的解释短板，实现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发展。 

5.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发展路径 

(一) 拓展“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内涵与外延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变革要求我们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畴。传统劳动价值论将生产性劳动

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而在智能时代，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成为价

值创造的重要力量。因此，应将数字劳动、算法研发劳动、创意劳动等新型劳动形式纳入生产性劳动范

畴，承认其价值创造地位。 
同时，要明确生产性劳动的判断标准，即是否为社会创造使用价值并实现价值增殖，而不应局限于

劳动的具体形式。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只要符合这一标准，就应被认定为生产性劳动。这

一范畴的拓展，不仅能够增强劳动价值论对智能时代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也能为保障新型劳动者的权益

提供理论依据。 
(二) 构建多维度的价值评价体系 
针对人工智能时代价值度量的复杂性，应在坚持“时间 + 技术 + 社会”复合维度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核心地位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度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否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核心作用，

而是对复合维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充与完善，其中技术维度、创新维度、社会维度分别对应复合维

度的核心要素，形成协同评价逻辑。 
这一多维度评价体系并非否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核心作用，而是对其的补充与完善。通过多维度

评价，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智能时代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解决传统价值度量标准面临的适应性问

题。同时，这一体系也能为合理调节智能时代的收入分配提供依据，确保价值创造者能够获得相应的劳

动报酬。 
(三) 强化劳动价值论的实践导向功能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创新需要强化其实践导向功能，回应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在就业方面，

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应为应对技术性失业提供理论指导，强调通过教育与培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适

应劳动形态变革需求，同时推动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权益。在收入分配方面，应基于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原理，建立健全劳动报酬增长机制，规范平台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保障数字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权，缩小贫富差距。 
在产业发展方面，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应引导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既要发挥人工智能在提高

劳动生产率中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资本过度逐利导致的劳动异化。通过强化劳动价值论的实践导向，

能够使这一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8]。 

6. 结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生产方式与劳动形态的深刻变革，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诸多挑战，

但这些挑战并非对该理论的否定，而是其创新发展的历史契机。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技术再现，其

本质是人类劳动的延伸，无法改变活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科学论断。通过回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核心内涵，尤其是“劳动二重性”与“一般智力”理论，能够有效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理论困惑。 
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需要通过拓展生产性劳动范畴、构建多维度价值评价体系、强化实践

导向功能等路径实现创新发展。这一创新过程并非背离其核心原理，而是在坚持科学内核基础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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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能够进一步增强其现实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揭示人类社会经

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代适应性，将继续为我们分析和解决智能时代的经济社

会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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